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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
榕政办〔2019〕121号

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
加强城市建设中文物保护工作的意见

各县（市）区人民政府、高新区管委会，市直各委、办、局（公

司），市属各高等院校，自贸区福州片区管委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

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》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

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》和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

步加强文物工作的实施意见》等规定，为进一步做好我市城市建

设中文物保护利用工作，经市政府研究同意，制定本意见。

一、指导原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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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《<福州古厝>序》及关于文化遗产保

护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、省政府

加强文物保护工作的意见，坚持“保护为主、抢救第一、合理利

用、加强管理”的文物工作方针，统筹协调文物保护与经济发展、

城乡建设、民生改善的关系，切实做到在保护中发展、在发展中

保护，不断提高我市文物保护利用水平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本意见适用于城区城市建设中所涉及的不可移动文物，包括

各级文物保护单位，以及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

动文物（以下简称一般不可移动文物）。

（一）保护要求

1.对在我市城市建设中涉及到的文物保护单位和一般不可

移动文物的保护和利用，应当遵循真实性、完整性、适应性、安

全性、社会性的原则，以尊重文物为前提，科学规划、严格保护，

维护历史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，正确处理有效保护和合理

利用的关系，提升服务社会水平，实现不可移动文物的活态保护。

2.发挥文物资源在丰富城乡文化内涵、彰显地域文化特色、

优化社区人文环境的作用，按照“文物保护优先”原则和“多规

合一”要求，将文物保护作为强制性内容纳入城乡规划。防止城

乡建设中拆真建假、拆旧建新等建设性破坏行为。

3.进行大型基本建设项目或者地下文物埋藏区内的建设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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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，业主单位（或建设单位）应当事先报请文物部门组织开展考

古调查、勘探，必要时应进行考古发掘，相关经费纳入建设工程

预算。

4.在进行土地出让、房屋征收、项目建设，需由文物部门明

确选址范围是否涉及不可移动文物及相关保护意见，由自然资源

和规划部门出具的出让地规划设计条件或建设项目规划指标应符

合文物保护相关要求。

5.建设工程选址，应当尽可能避开不可移动文物；因特殊情

况不能避开的，对文物保护单位应当尽可能实施原址保护。项目

地块内涉及不可移动文物，不得擅自迁移、拆除，应尽可能予以

原址保护，若确实无法实施原址保护，应由业主单位依照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相关规定履行文物异地迁移保护报批手

续。

6.项目地块内涉及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

带内建设项目，应由业主单位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相应级别履行

相应的报批手续后方可实施。

7.项目地块内建设项目若在不可移动文物周边或紧邻位置，

应由业主单位组织进行评估，并向文物部门提供文物影响评估报

告，以明确对文物的影响。在项目实施中，业主单位应根据文物

影响评估报告，在文物建筑外围保留适当安全退距和消防通道，

并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，以确保不可移动文物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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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修缮措施

1.在土地收储过程中，地块红线范围内涉及不可移动文物，

确需收储的，由收储项目业主单位将地块所涉及到的不可移动文

物统一收储。若进行土地出让，地块所涉及不可移动文物原则上

不纳入出让范围。

2.已收储地块所涉及不可移动文物，原则上移交市国有房产

中心，由市国有房产中心委托市政府指定单位统一修缮、使用、

管理。修复方案根据文物的级别报相应文物部门审批后实施。修

缮费用由市财政统筹协调解决。

3.建设项目用地范围内涉及不可移动文物，原则上由地块业

主单位负责不可移动文物的修缮工作。修缮费用列入建设项目资

金总盘。修缮完成后移交市政府指定单位使用、管理。

4.不可移动文物修缮单位在实施修缮时，应严格按照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《福建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》《文物保护

工程管理办法》《福建省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六项规定》相关规定要

求实施。不可移动文物修缮工程设计方案根据国家文物局《文物

保护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要求（试行）》编制，并根据不同级别

报相应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批。不可移动文物修缮工程的施工、

监理应根据文物的不同级别由具有相应文物保护工程施工、监理

资质的单位承担。文物行政部门要做好文物修缮工程全程施工检

查、工程验收等工作。



— 5 —

（三）管理利用

不可移动文物使用单位应当根据国家文物局《文物建筑开放

导则（试行）》相关规定，遵循正面导向、注重公益、促进保护、

服务公众的原则，在不影响文物建筑安全的前提下，依托不可移

动文物进行参观游览、科研展陈、社区服务、经营服务等活动，

保证文物建筑使用安全。

三、组织保障

明确责任，落实到位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按照习近平总书记

所作《<福州古厝>序》中提出“发展经济是领导者的重要责任，

保护好文物也是领导者重要责任”的重要要求，切实把文物工作

列入重要议事日程，勇于担当，认真落实，为保存历史、保存城

市文脉作出应有努力。

落实好政府属地管理主体责任，强化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职

责，落实发改、财政、自然资源和规划、城乡建设等部门共管责

任。进一步健全文物保护工作协调机制，研究解决文物保护管理

工作中的重大问题。要加大投入力度，推进城市建设中文物保护

修复的顺利开展和资金保证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做好本级行

政区域内的文物工作，认真履职，守土有责。发改、财政、自然

资源和规划、城乡建设部门依法承担保护文物职责，并加强与文

物行政主管部门配合协作，形成城市建设中文物保护工作合力。

四、适用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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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意见适用于鼓楼区、台江区、仓山区、晋安区、马尾区城

市建设项目，长乐区及各县（市）可参照制订相关工作意见，切

实履行文物保护责任。

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2019年 7月27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9年7月27日印发


